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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TCL
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4日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3〕120132号）（以下简称“《审
核问询函》”）。

公司将按照《审核问询函》的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逐项落实并及时提交对《审核问询
函》的回复，回复内容将通过临时公告方式进行披露，并在披露后通过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
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
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
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4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关联方

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各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规定，在履行规定审批程序并经基金

托管人同意后，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公募基金参与了北京

科净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净源”）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网下申

购。科净源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公募基

金的托管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民生银行”）的重大关联方。科净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5.00元/股，由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

考虑投资者报价及拟申购数量情况、有效认购倍数、发行人基本面及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

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公司旗下中国民生

银行托管的部分公募基金参与科净源本次发行网下申购的相关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

华夏中证动漫游戏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获配证券
名称

科净源

获配数量
（股）

2,306
获配金额
（元）

103,770.00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600621 证券简称：华鑫股份 编号：临2023-042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23年面向
专业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20号，详见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于2022年2月10日披露的《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同意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的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于2023年8月4日完成2023年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实际发行

规模为人民币10亿元，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为3.19%。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将按规定履

行相关手续。

按照债券相关规定，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

果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8月5日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兴银中证500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蓝盾退”
股票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7]13号）的相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兴银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自2023年8月3日起，决定对本公司旗下基金兴银中证500指

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产品代码：A类010253 ，C类011205）持有的股票“蓝盾退”（股票代

码：300297）进行估值调整，调整估值价格为0元/股，前述股票估值调整对基金资产净值的影

响比例低于0.25%。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蓝盾退”后续在退市板块挂牌事宜及其他重大事项，进行合理评估，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本公司网站：www.hffunds.cn
客户服务电话：40000-96326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

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8月5日

证券代码：002439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2023-058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
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

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由于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实施完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14.55元/股调整为14.35元/股。由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份 468.9600万股已登记上市，公司回购注销 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890.4376万股已实施完毕，本次发行数量由284,374,100
股调整为 283,109,667股。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其他事项均无变

化。

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价格及数量调整依据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第六次（临时）

会议、第九次（临时）会议及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以及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本次发行方案，如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

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或因股权激励计划等事项

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及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将进行

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具体条款如下：

1、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 14.57元/股，

该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等事项，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

整。调整方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 /（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0为调整前发行价格，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D，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数为N，调

整后发行价格为P1。
2022年7月1日，公司实施完毕2021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总股本947,913,93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2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转增不送股。根据相关约定，本次发行的

发行价格相应调整，由14.57元/股调整为14.55元/股。

2、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284,374,100股，未超过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30%。最终发行数

量以中国证监会注册文件批复为准。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

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将相应调整。调

整方式如下：

Q1=Q0*(1+N+P-M)
其中，Q0为调整前发行数量，N为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数，P为每股新增限制性股票

数，M为每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Q1为调整后发行数量。

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的调整情况

1、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

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43,699,16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2.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转增不送股。

公司于2023年6月15日披露了《202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本

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6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6月26日。本次权益分派

已于2023年6月26日实施完毕。

2、发行价格的调整

鉴于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相关条

款的规定，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做了相应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由14.55元/股调整为14.35元/股。计算公式为：调整后发行价=调整

前发行价14.55元/股-派发现金股利0.20元/股=14.35元/股。

三、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的调整情况

1、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份登记上市情况

公司于2022年8月31日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公

告》（公告编号：2022-065），本次公司共授予限制性股票共计468.9600万股。本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2年9月2日。

公司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由 947,913,938股增加到 952,603,538
股。

2、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情况

公司于2023年6月13日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3），本次公司共回购注销 2022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共计 890.4376万股。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已于

2023年6月9日办理完成。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952,603,538股降低到943,699,162股。

3、发行数量的调整

鉴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已实施完毕，根据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相关条款的规定，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做了相应

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由 284,374,100股调整为 283,109,667股。计算公式为：调整后发行

数量=调整前发行数量284,374,100股*(1+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数0股+P为每股新增限制性

股票数(4,689,600股÷947,913,938股)-每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8,904,376股÷947,913,938
股))（向下取整）。

本次调整后按照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符

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8号》的相关规定。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其他事项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5日

证券代码：002439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2023-057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提交募集
说明书（注册稿）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已于
2023年8月2日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
月 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获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

公司根据项目实际进展及有关审核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申请文件内容进行更新和
修订，形成《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
等相关申请文件，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
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
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5日

证券代码：002439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2023-059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投资合作、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表决权放弃等协议之

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2022年6月17日，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明星辰”、“公司”或

“上市公司”）、王佳、严立夫妇与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移资本”）签署了
《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王佳与严立、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投资合
作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合作协议》”）；同日，启明星辰与中移资本签署了《启明星辰信息技
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以下
简称“《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中移资本和王佳、严立签署了表决权放弃相关协议。

因上市公司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及股票回购事项，上市公司总股本、本次发行价格及发行
数量发生变动。为此，启明星辰、王佳、严立夫妇与中移资本于2023年8月4日，签署了《投资
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三）》，启明星辰与中移资本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
协议（三）》，中移资本和王佳、严立签署了《表决权放弃协议之补充协议（三）》，对本次发行、表
决权放弃所涉股份数额及比例等条款内容进行修改、补充和确认。

一、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主要内容
甲方：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1：王佳
乙方2：严立
丙方：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亦称“上市公司”或“公司”）
本补充协议中，以上乙方1与乙方2合称“乙方”，任一方单独称为“一方”，甲方和乙方合

称为“各方”。
各方于2022年6月17日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原协议对甲方作为

特定对象拟以现金方式认购丙方（即上市公司）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乙方表
决权放弃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因上市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即2022年6月18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发
生除权除息事项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及上市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为
此，各方于2022年9月30日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
补充协议（一）对原协议项下与本次发行、表决权放弃所涉股份数额及比例等进行调整及确
认。

因股票发行全面实行注册制，原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有关规定被《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
管理办法》等多项监管规定（以下合称“注册制新规”）取代。为此，各方于2023年2月27日签
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各方根据注册制新规对原
协议及补充协议（一）中相关文字表述进行了调整和更新。

因上市公司发生除权除息及股票回购事项，上市公司总股本、本次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
发生变动，为此，双方拟对原协议及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项下与本次发行数量、价格
相关条款进行调整及补充约定。

1、各方同意将上述经补充协议（一）及补充协议（二）修订后的原协议第2.1款变更为：“甲
方作为特定对象拟以现金方式认购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283,109,667股。本次
发行前，甲方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本次发行股票完成后，甲方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283,109,
667（占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后总股份比例23.08%），不超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30%。”

2、各方同意将上述经补充协议（一）修订后的原协议第2.2款变更为：“乙方自愿、无条件
且不可撤销地放弃其合法持有的上市公司106,122,343股份（占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比
例8.65%）对应的表决权，其中乙方1放弃87,247,953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比
例 7.11%）对应的表决权，乙方 2放弃 18,874,39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1.54%）对应的表决权。上述向特定对象发行及表决权放弃事项实施完成后，甲方将取得上市
公司共计23.08%的股份表决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甲方，实际控制人由乙方变更为中
国移动集团。”

3、除本补充协议约定之定义或简称外，本补充协议中使用的词语及简称应具有其在原协
议及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中相同的含义。

4、本协议各方确认本补充协议与原协议及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共同构成协议各
方就投资合作主题事宜的完整协议。

5、本补充协议经各方适当签署后并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本补充协议生效后，本补充协议
与原协议及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有任何冲突或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
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以原协议及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的约定为准。

（二）《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主要内容

甲方：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亦称“上市公司”或“公司”）
乙方：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本补充协议中，任一方单独称为“一方”，甲方和乙方合称为“双方”。
双方于2022年6月17日签署了一份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原协议对乙方作为特定对象拟以现金方式认购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事项进行了约定。

因上市公司发生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发生变动，双方于2022年9月30日签署了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一）对原协
议项下与本次发行价格相关条款进行了调整及补充约定。

因股票发行全面实行注册制，原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有关规定被《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
管理办法》等多项监管规定（以下合称“注册制新规”）取代。为此，双方于2023年2月27日签
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根据注册制
新规对原协议及补充协议（一）中相关文字表述进行了调整和更新。

因上市公司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及股票回购事项，上市公司总股本、本次发行价格及发行
数量发生变动，为此，双方拟对原协议及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项下与本次发行数量、
价格相关条款进行调整及补充约定。

1、双方同意将原协议第2.1款变更为：“甲方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大写：人民币壹元整），拟发行的股份数量为283,109,667股，
不超过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30%。”

2、双方同意将上述经补充协议（一）修订后的原协议2.2款变更为：“乙方同意作为特定对
象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票，认购价款不超过4,062,623,721.45元（大写：人民币肆拾亿陆仟贰
佰陆拾贰万叁仟柒佰贰拾壹元肆角伍分），具体按照本协议第3.1款约定的认购价格乘以本协
议第3.2款约定的认购数量确定。”

3、鉴于甲方已实施完毕2022年度权益分派及股票回购事项，双方同意将上述经补充协议
（一）及补充协议（二）修订后的原协议第3.1款第（1）变更为：“根据《注册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每股14.35元（大写：人民币壹拾肆元叁角伍分）。”

4、双方同意将原协议第 3.1款第（1）变更为：“乙方拟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283,109,667股，不超过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30%。”

5、除本补充协议约定之定义或简称外，本补充协议中使用的词语应具有其在原协议及补
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中相同的含义。

6、双方确认本补充协议与原协议及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共同构成协议各方就本
次发行主题事宜的完整协议。

7、本补充协议经双方适当签署后成立并自原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本补充协议生效后，
本补充协议与原协议及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有任何冲突或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
的约定为准；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以原协议及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的约定为准。

（三）《表决权放弃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主要内容
甲方1：王佳
甲方2：严立
乙方：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本补充协议中，以上甲方1与甲方2合称“甲方”，任一方单独称为“一方”，甲方和乙方合

称为“双方”。
双方于2022年6月17日签署了一份关于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市公司”）表决权相关事宜的《表决权委托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原协议对甲方所持
上市公司部分股份对应表决权的委托与放弃相关安排进行了约定。

双方于原协议签署日之同日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委托协议
补充协议”，原协议与委托协议补充协议合称“表决权放弃协议”），委托协议补充协议明确：双
方同意终止原协议约定的表决权委托相关安排，并将其全面替换为原协议约定的表决权放弃
相关安排，原协议约定的表决权放弃相关安排的具体条款不变；原协议项下的“委托方1”应全
部修改为“甲方1”，“委托方2”应修改为“甲方2”，“委托方”应修改为“甲方”，“受托方”应修改
为“乙方”。

因上市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导致上市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为此，双方于2022
年9月30日签署了《表决权放弃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一）对表
决权放弃协议项下表决权放弃期限、弃权股份数等相关条款进行修改、补充和确认。

因股票发行全面实行注册制，原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有关规定被《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
管理办法》等多项监管规定（以下合称“注册制新规”）取代。为此，双方于2023年2月27日签
署了《表决权放弃之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双方根据注册制新规对表决
权放弃协议及补充协议（一）中相关文字表述进行了调整和更新。

因西藏天辰股份减持及股票回购事项，导致上市公司总股本及甲方所直接或间接所持股
份数发生变动，双方拟对表决权放弃协议及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项下弃权股份数额
及比例调整相关条款进行修改、补充和进一步明确。

1、鉴于西藏天辰股份减持及股票回购事项导致甲方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及股比发生变动，
双方同意将上述经补充协议（一）修订后的原协议第4.2款变更为：“本协议所称的表决权放弃
是指，在表决权放弃期限内，甲方自愿、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弃其合法持有的上市公司106,
122,343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比例8.65%）对应的表决权（以下简称“弃权股
份”），其中甲方1放弃87,247,953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比例7.11%）对应的表
决权，甲方 2放弃 18,874,39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1.54%）对应的表决
权。”

2、除本补充协议约定之定义或简称外，本补充协议中使用的词语及简称应具有其在表决
权放弃协议及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中相同的含义。

3、双方确认本补充协议与表决权放弃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共同构成协议
双方就表决权安排相关事宜的完整协议。

4、本补充协议经双方适当签署后并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本补充协议生效后，本补充协议
与表决权放弃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有任何冲突或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的约
定为准；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以表决权放弃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的约定为准。

二、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年8月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投

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议案》《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三）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三）》《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分别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3年8月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投

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议案》《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三）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三）》《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三、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

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王佳与严立、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
〈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2、《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之〈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3、《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王佳与严立之〈表决权放弃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特此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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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

会议于2023年8月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
于2023年7月2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应出席监事3人，实
际出席监事3人，各监事均亲自出席，无委托出席和缺席情况，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海莹
女士主持。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监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议案》
公司与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移资本”）、公司控股股东王佳、严立分

别于2022年6月17日、2022年9月30日以及2023年2月27日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投资合
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合称“投资合作相关协议”）。因公
司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完成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股东减持等事项，需对投资合作相关协议项下所涉内容进行相应
更新和调整。公司与中移资本、公司控股股东王佳、严立拟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
（三）》对投资合作相关协议有关内容进行调整、修改和确认。同意公司与中移资本、公司控股
股东王佳、严立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议案》
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之目的，公司与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中移资本”）分别于2022年6月17日、2022年9月30日以及2023年2月27日签署了《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合称“股份认购相关协议”）。因公司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定价基
准日至发行完成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等事
项，需对股份认购相关协议项下所涉内容进行相应更新和调整。公司与中移资本拟签署《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三）》对股份认购相关协议有关内容进行调整、修改和
确认。同意公司与中移资本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5日

证券代码：002439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2023-055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

会议于2023年8月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通讯表决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
知及会议资料已于2023年7月28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应
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各董事均亲自出席，无委托出席和缺席情况，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王佳女士主持。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议案》
公司与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移资本”）、公司控股股东王佳、严立分

别于2022年6月17日、2022年9月30日以及2023年2月27日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投资合
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合称“投资合作相关协议”）。因公
司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完成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股东减持等事项，需对投资合作相关协议项下所涉内容进行相应
更新和调整。公司与中移资本、公司控股股东王佳、严立拟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
（三）》对投资合作相关协议有关内容进行调整、修改和确认。同意公司与中移资本、公司控股
股东王佳、严立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以上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王佳、严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议案》
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之目的，公司与中移资本分别于2022年6月17日、2022

年9月30日以及2023年2月27日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合称“股份认购相关
协议”）。因公司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完成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等事项，需对股份认购相关协议项下所涉内容进行相
应更新和调整。公司与中移资本拟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三）》对股
份认购相关协议有关内容进行调整、修改和确认。同意公司与中移资本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以上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王佳、严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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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各销售机构签署的协议，从2023年8
月7日起，本公司旗下中海信息产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基金代码：018848，以下简称

“中海信息产业混合C”）新增销售机构如下：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市新

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

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安粮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联泰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金斧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广源

达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乾道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基煜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懒猫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一路财富（深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南京苏

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景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汇成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新浪仓石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天津国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云湾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南京途牛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京东肯特瑞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中证金牛（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武汉

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徽商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微动利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加和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格上富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东方

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度小满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前海财厚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泰信财富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鼎信汇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创

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代理

销售仅限前端收费模式。

投资者通过上述销售机构办理中海信息产业混合C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基金定投及其

他相关业务（基金有限制的除外），相关流程和业务规则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本公

司可根据情况增加或调整销售机构并公告。中海信息产业混合C相关费率详见基金相关法

律文件。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88-8
2.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788-887
3.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0-2899
4.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1－5399
5.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10-85697400
6.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818-188
7.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12-5899
8.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00-9665

9.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32-5885
10.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180-888
11.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66-1188
12.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2555
13.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1-34013999
14.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66-6618
15.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18-0707
16.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43-3389
17.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0-89629066
18.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84-0500
19.安粮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26-9988
20.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18-1188
21.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18-8000
22.深圳市金斧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昕霞

客户服务电话：400-8224-888
23.北京广源达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16-7531
24.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767-523
25.乾道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88-8080
26.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21-65370077
27.北京懒猫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10-85965200
28.一路财富（深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01-1566
29.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177
30.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159-9288
31.上海景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21-61631560
32.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55-5728
33.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533-789
34.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21-68889082
35.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10-62675369
36.天津国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11-0889
37.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10-5919
38.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1515
39.南京途牛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999-999
40.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99-1888
41.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18
42.中证金牛（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909-998
43.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17-5666
44.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27-9899
45.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555-671
46.徽商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7-8707
47.北京微动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188-5687
48.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1-50810673
49.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1-20292031
50.北京加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0030
51.北京格上富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80-5822
52.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20-38909733
53.深圳前海财厚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128-6800
54.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57
55.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80-8208
56.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899-100
57.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055-4
58.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80-3388
59.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5-66046166-849
60.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1-50206003
61.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04-8821
62.鼎信汇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58-5050
63.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32-733
64.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10-66154828-8032
65.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73-7010
66.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21-8850
67.本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9788（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www.zhfund.com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详情，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或致电本

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88-9788），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zhfund.com）查询。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8月5日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中海信息产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新增销售机构的公告


